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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報告
第一案：「第3屆第4次會前會議報告」
紀委員惠容：
心理師跨區服務需事前支援報備，若是其執登處所為勵馨總會，要到其他區域分會服務，是否也屬須事前支援報備情形。
第二案：「6歲以下弱勢兒童主動關懷方案策進作為」
(1) 呂委員立：
肯定透過本方案可以找到25%的高風險兒童，但對於被列入高風險的個案，相關網絡提供哪些服務作為、後續又有多少兒虐案件發生，以及介入服務是否有效等，在本報告並未呈現。另針對行方不明的孩子，在現行制度下將其列入警政署失蹤人口協尋之成效為何，值得再思考。
(2) 劉委員淑瓊：
1. 研究顯示行方不明或新手父母與重大兒虐案件有相當之關連性，建議將重點放在早期辨識與早期介入，並思考如何將分屬不同單位的方案相互整合，以減少兒虐案件發生的可能性。
2. 針對行方不明的孩子不能僅將名冊資料提供給警政單位列入失蹤人口協尋，應建立完善的處理及追蹤機制，以瞭解目前全國6歲以下行方不明的個案人數及相關處理情形。
3. 有關台中家防中心提議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當重要，應儘速辦理。
(3) 白委員麗芳：
1. 實務上各業務端人員常未做好第一線把關就將個案列入高風險名單，造成後端社工人員需要實地訪查之個案負荷量大。另有關高風險家庭追蹤評估統計由98年的8%降為103年的2%，是因為因應各種社會事件而增加新的評估指標，但往往缺乏具體根據或經過統計分析，導致社工人員更加疲於奔命，希望未來有了社安網或是系統介接機制後，可以進行有效的篩案。
2. 肯定台中家防中心提議將行方不明個案協尋機制納入規範，賦予司法單位偵查權，並期待未來社家署召集相關會議可以邀請民間團體共同參與，以達到公私協力的目標。
第三案：「育兒指導計畫」
(1) 劉委員淑瓊：
1. 有關三個方案的服務整合，按所提出之整合流程其關鍵點為國健署的高風險孕產婦健康管理試辦計畫，但其偏重醫療導向，個管師可能缺乏社會經濟危險因子之敏感度。另試辦縣市之經費執行率不到4成，甚至新北市及台東縣未達2成，原因為何?是否在經費核定及支用上出現問題?有關以該試辦計畫作為整合計畫的重要樞鈕是否適切值得再酌。
2. 育兒指導方案之個案來源主要為婦女生產後，建議由醫事人員利用產婦住院期間觀察該產婦及其家庭是否存有風險因子，另針對新生兒後續尚有疫苗預防注射及新生兒保健等服務，都是目前既有的服務方案，建議除了報告中的三個育兒指導方案外，還可擴大整合其他服務方案。
3. 資料顯示育兒指導計畫的服務使用者中，新北市有9成是弱勢家庭，台北市則有9成7是一般家庭，歧異性頗大，建議政府在補助資源的配置上可再思考及討論。
(2) 游委員美貴：
在英國，婦女產後會有健康訪視員到宅做育兒指導示範，為全民皆享有之健康服務，透過每次訪視來觀察該家庭是否存有風險因子，反觀國健署的試辦計畫中以電訪取代親自訪視進行服務似有未妥，且針對預算執行率欠佳，亦應全面檢討。育兒指導是很好的方案，但各縣市政府對於如何配置服務資源反應不同的意識形態，期望未來進行方案整合時，建議回歸一般服務而非殘補式的概念，才能真正達到有效的預防篩檢。
(3) 紀委員惠容：
勵馨社工在進行未成年懷孕等高風險個案訪視時，會請助產師或是保母陪同前往進行育兒示範及衛教，惟目前提出之育兒指導方案多是由公部門執行，與民間單位連結較少，建議這類方案可以多跟民間進行合作。另針對國健署試辦計畫的服務方式，建議改以實際家訪，效果可能較好。
(4) 姚委員淑文：
忠順社區透過社區志工媽媽針對孕產婦及有新生兒的家戶進行到宅訪視，提供相關政策資訊及衛教課程，預防新手媽媽照顧不周或兒虐問題的發生。未來政策規劃或許可以將其社區經驗納入參考，提高育兒指導方案之可及性及可近性。
第四案：「針對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事件預防措施及精進作為」
(1) 紀委員惠容：
有關學校專任運動教練涉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案件聘任、管理及輔導作業流程表(以下簡稱作業流程表)中之教練評審委員會之成員組成為何?若其意見與性別平等委員會相左時，將如何處理?另針對先前的教練性侵案件，教育部亦應再行報告說明其檢討結果。
(2) 陳委員淑芬：
綜觀ME TOO運動中的許多案例，很大的問題在於學生不敢講出來，經檢視教育部報告中的相關作為似乎較無針對該問題提出建設性的做法。 
(3) 姚委員淑文：
1. 作業流程表之教練評審委員會成員組成為何?有沒有學生的參與?另針對非屬解聘或不續聘的案件，學校應當負起後續監督的重責大任，然在本次報告中並未提及學校後續的策進作為。
2. 有關增聘運動防護員並不等同可以有效解決問題，重點應著重在加強體育教練及學生的法制觀念與對身體自主權認知的教育訓練。
3. 具體建議如下：第一、將體育人員的性騷擾防治規範性教育列為固定課程內容，以減少標籤化的問題；第二、運動賽事的相關工作人員皆應接受性騷擾防治相關訓練；第三、所有的運動場館，包含所有管理人員亦應經過相關訓練，以提高第三人監督、監控的功能。
(4) 劉委員淑瓊：
建議教育部在教育訓練的教材部分，可以增加實務案例彙編，讓參加訓練人員更能瞭解實務上可能發生之各種狀況。
(5) 潘委員淑滿：
學校面對性騷擾、性侵害等案件時，因應受理對象不同分別有性別平等委員會及性別評議會兩種機制，而在作業流程表中又另有教練評審委員會，這部分可以再行思考的是，學校針對涉及運動教練的性騷擾、性侵害案件，或許能透過邀集具相關專業背景的委員列席性別平等委員會或性別評議會提供意見，不必在現有機制下再另外成立第三個委員會。
(6) 陳委員誠亮：
今日報告內容僅關注在體育教練對學生的性騷擾案件，但上次會議決議是請教育部針對各級學校所發生各類型性侵害、性騷擾案件之因應措施提出報告，請於下次會議再提出完整報告。
(7) 鄭委員乃文：
謝謝各位委員的關注，下一次教育部會就ME TOO運動所引起的效應做一個更為完整的報告；另有關委員所關心校園中不適任人員，這部分教育部皆有相關的管控機制；至於委員關心教育訓練的教材、標籤化問題，會多加注意。
第五案：「強化合併多重問題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社區處遇研商會議結    論」
(1) 呂委員立：
有關攜子自殺個案是否納入精神照護系統中，請再行說明。
(2) 劉委員淑瓊：
上次會議是針對精神或心智障礙加害人回歸社區之再犯風險因應作為提請討論，但這次報告卻聚焦於心理衛生社工的關懷訪視，有關該方案是為了解決甚麼問題而產生、用了這些心理衛生社工人力會帶來甚麼成效，請補充說明。
(3) 楊委員培珊：
從社會工作教育的角度來看，第一個部分是心理衛生社工負責的是相當複雜的業務，但卻又是個新創職缺，是否需先範定應具備何種條件才能勝任；另許多一線社工面臨教育訓練時數不足的問題，以致無法負荷臨床上複雜的工作，期待日後能針對現行規範的實習時數及在職教育訓練，再行檢討精進。
